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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黃瓊慧

電話：05-3620123#/8411

傳真：05-3620521

電子信箱：cyong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中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09013213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中小學自109學年度起長期代理教師聘任期限

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暨本縣中小學兼

任代課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補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縣中小學109學年度起長期代理教師聘任期限如下：

(一)未兼行政職務之中小學長期代理教師(不分編制內或編制

外)，聘任期限依所代理職務出缺聘任期限而定，聘任期

限最長自當學年度8月14日起至翌年7月13日止，第2學期

起聘者，聘任期限最長以開學上課日至當年7月13日止；

若代理原因提前消失，應無條件解除代理。

(二)兼任行政職務(主任、組長)之中小學長期代理教師，聘

任期限最長自當學年度8月1日起至翌年7月31日止，第2

學期起聘者，聘任期限最長以當年2月1日起至當年7月31

日止，若代理原因提前消失，應無條件解除代理。

(三)國小附設幼兒園長期代理教師聘期比照國中小規定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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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(四)若有特殊情形，本縣中小學當學年度應專案報本府核

准，始得延長長期代理教師聘任期限。

三、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0條規定：「兼

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擔任中小學導師或各處(室)行政

職務。但情況特殊，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，代

理教師得擔任之。」，為健全學校行政組織，行政職務應

以專任教師兼任為原則，除學校情況特殊確有困難者，代

理教師不得兼任主任、組長及導師。

四、依據本府95年10月17日府人任字第0950140866號函規定，

自96學年度(96年8月1日)起，本縣所屬各級學校之代理教

師，均不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。上

開規定請務必於甄選簡章內敘明，以免事後發生爭議。

五、甄選簡章請各校統一公告於貴校網站、嘉義縣教育資訊網

（http://www.cyc.edu.tw/）及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師選聘網（http://tsn.moe.edu.tw）。

六、本縣中小學當學年度若有長期代理教師缺額，得自行依中

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代理教

師甄選作業，學校相關甄選資料依本縣中小學兼任代課代

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補充規定第4條規定免報本

府備查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教育處社會教育

科、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教育處運動發展科、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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